
淄博市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周政办字〔2020〕5号

————————————

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实行周村区2020年度保护和发展
森林资源目标责任制的通知
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周村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区政府有关部门，有关单位：

为保护森林资源，改善生态环境，加快我区林业现代化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根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印发<2018年全国县级人民政府保护与发展森林资源目标责任制检查方案>的通知》（资监函〔2018〕23号）要求，结合我区实际，特制定全区2020年度保护和发展森林资源目标责任制。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目标任务

（一）辖区内无盗伐滥伐、乱占林地、乱捕滥猎等毁坏森林资源现象发生，且对辖区内的林木采伐、征占用林地审核进行监督和管理，审核办证合格率达到100%。

（二）确保按照规定在当年或次年完成辖区内采伐迹地和火烧迹地的更新造林。

（三）辖区内异地森林植被恢复造林面积不得少于因占用征用林地而减少的森林植被面积，确保辖区森林覆盖率达到17%。

（四）辖区内森林蓄积量达到24万立方米，林地保有量达到3500公顷。

（五）辖区内森林火灾受害率控制在0.9‰以下。

（六）辖区内成灾率力争控制在2.6‰以内，平均有虫株率控制在2%以下，叶片保存率85%以上。交通干道两侧林带、城区行道树木、公园、景区、住宅小区等重点区域有虫株率控制在1%以下，叶片保存率90%以上，基本实现有虫不成灾。

（七）辖区内盗伐、滥伐林木和乱占林地及乱捕滥猎等林业行政案件的查处率不低于95%。

（八）抓好造林绿化工作，全年计划完成造林600亩，对辖区内的生态公益林保护及管理负总责，确保生态公益林面积不减少，质量不降低。

二、考核与奖惩

实现上述目标的第一责任人为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周村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要负责人，对辖区内的生态公益林保护及管理负总责，第二责任人为分管负责人。责任目标不受人员变动影响，负责人变动要做好责任交接工作。各镇、街道、周村经济开发区每年应根据检查考核办法，对责任目标完成情况进行全面自查，并按要求上报自查结果。对各镇、街道、周村经济开发区上述目标的完成情况，区政府将于年终进行考核，考核结果在全区通报。对完成上述责任目标，保持森林资源增长，成绩突出的进行表彰；对造成森林资源下降的，予以通报批评，后果严重的严肃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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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核奖惩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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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村区2020年度保护发展森林资源目标

责任制考核奖惩实施方案

根据《森林法》《森林法实施条例》《森林资源监督工作管理办法》和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印发<2018年全国县级人民政府保护与发展森林资源目标责任制检查方案>的通知》（资监函〔2018〕23号）等文件要求，切实提高森林资源保护水平，结合我区实际，制订本办法。

一、目标考核对象
各镇、街道、周村经济开发区。

二、考核指标
考核指标共分为14项，考评总分为100分。具体评分标准见《周村区“十三五”期间保护发展森林资源目标责任制考核奖惩评分标准》（附件）。

三、有关考核指标计算办法
（一）林业资金投入比例=财政对林业投入资金÷财政总支出×100%。

（二）林木总采伐量=商品材采伐量+非商品材采伐量。（采伐量统计包括无证采伐量）

（三）使用林地审核率=经林业部门依法审核的使用林地面积÷实际使用林地总面积×100%。

（四）活立木蓄积量净增率=（本年度活立木蓄积量-上年度活立木蓄积量）÷上年度活立木蓄积量×100%。

（五）森林火灾受害率=森林火灾受害面积÷有林地面积×100%。

（六）迹地更新率=上年度积存迹地的更新完成面积÷上年度积存迹地总面积×100%。（上年度积存迹地的更新完成面积包括人工更新、天然更新和人工促进天然更新成活率达85%以上的面积，当年度形成迹地的更新情况不列入计算）

（七）森林覆盖率=有林地面积（包括国特灌林地面积）÷土地总面积×100%。

四、考核检查方法
（一）先由各镇、街道、周村经济开发区组织有关单位对年度目标责任制执行情况进行自查，将自查情况（含自查考评表）上报区政府。

（二）区政府组织有关部门对各镇、街道、周村经济开发区进行检查考核，按照考核指标评分标准进行评分。

（三）区政府根据检查情况进行综合汇总，向全区通报考核结果，并兑现奖惩。

五、考核时间
各镇、街道、周村经济开发区自查于12月20日前完成，并上报区政府，区统一检查考核于12月31日前完成。

六、奖惩办法
考核分优秀、良好、中等和差4个等级。得分90分以上为优秀，80-89分为良好，60-79分为中等，59分以下为差。区政府对考核结果进行通报，成绩突出的给予通报表彰。考核总分不足70分的，各镇、街道、周村经济开发区分管负责同志要向区政府作出书面检讨；连续2年考核总分不足70分的，各镇、街道、周村经济开发区的主要负责同志要向区政府作出书面检讨；连续三年考核总分仍达不到70分的，追究主要负责同志责任。

附件2

周村区2020年度保护发展森林资源目标
责任制考核奖惩评分标准
	考核指标
	考核标准
	评分
	扣分标准

	资金投入
（10分）
	林业资金投入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大于等于1%。
	10
	投入每少0.1个百分点扣2分。

	
	林业资金投入比例小于0.5%。
	0
	

	森林采伐
（5分）
	严格按照采伐证进行合理采伐，总采伐量不超过采伐限额。
	5
	每发生1宗盗伐、滥伐林木案件，扣1分；刑事案件扣2分，扣完为止。

	森林覆盖率
（10分）
	森林覆盖率净增长率大于等于0.3%。
	10
	

	
	森林覆盖率净增长率大于等于0.1%-0.3%。
	5
	

	
	森林覆盖率负增长
	0
	

	林地保护
（10分）
	使用林地审核合格率等于100%。
	10
	每发生1宗非法使用林地案件，扣2分；刑事案件扣5分，扣完为止。

	
	使用林地审核合格率为95-99%。
	5
	

	
	使用林地审核合格率为90-94%。
	0
	

	林地保有量（10分）
	林地保有量大于总消耗量
	10
	根据具体情况酌情扣分。

	活立木蓄积量（5分）
	活立木蓄积量净增率大于等于3%。
	5
	

	
	活立木蓄积量净增率为1-3%。
	3
	

	
	活立木蓄积量净增率小于1%。
	0
	

	森林火灾

（10分）
	森林火灾受害率控制在0.9‰以下；不发生受害森林面积10公顷以上的森林火灾；不发生人员重伤、死亡事故。
	10
	每发生一起有林木损失的森林火灾案件的扣1分；达到刑事立案的，每宗扣2分，扣完为止。

	
	森林火灾受害率超过0.9‰以下，或发生受害森林面积10公顷以上的森林火灾，或发生人员重伤、死亡事故。
	0
	

	防火责任落实（5分）
	出台年度森林防火工作文件，认真落实防火责任制，层层签订防火责任书，系统开展防火宣传教育。
	5
	责任落实不到位，宣传不够深入，防火责任书签订不全面的，酌情扣1-3分。

	防火队伍建设（5分）
	按规定组建扑火专业队伍，管理规范。
	5
	管理不够规范，不能做到集中食宿、集中待命的，酌情扣1-3分

	
	未组建专业队伍的。
	0
	

	防火设施设备（5分）
	按规定配置风力灭火机，防火道路、防火隔离设施、防火服装、防火专用车辆满足工作需要的。
	5
	根据具体情况酌情扣分。

	造林管理
（8分）
	完成或超额完成年度造林任务。
	8
	未完成的，根据完成比例进行扣分。

	生态公益林管理（3分）
	辖区国家级公益林管理严格规范，无盗伐、滥伐、非法使用林地案件；定期抽查考核公益林护林员，记录完整翔实，考核严格。
	10
	根据半年、年终考核及平时抽查情况进行评分；国家级生态公益林出现盗伐、滥伐和非法使用林地刑事案件的，每宗扣3分，扣完为止。

	林业有害生物管理
（10分）
	辖区内成灾率力争控制在2.6‰以内，平均有虫株率控制在2%以下，叶片保存率85%以上。交通干道两侧林带、城区行道树木、公园、景区、住宅小区等重点区域有虫株率控制在1%以下，叶片保存率90%以上，基本实现有虫不成灾。
	10
	达到以上防控目标的得10分，达不到的，根据检查考核情况扣分。因林业有害生物防控不力造成严重损失和不良影响的，该项不得分。

	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
（4分）
	配置专门机构和人员。
	2
	无专门机构和人员的不得分。

	
	扎实开展野生动植物保护宣传教育，无非法捕杀、狩猎、乱采野生动植物案件 。
	2
	发生非法捕杀、狩猎、乱采野生动植物案件，每宗扣0.5分，扣完为止。


———————————————————————————————
抄送：区委办，区人大办，区政协办，区纪委办，区人武部，区法院，

        区检察院。
———————————————————————————————

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年3月17日印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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